河池市中医医院

病房改造及能力提升项目施工监理服务采购市场调研采购需求

一、项目概况

（一）项目名称：病房改造及能力提升项目

（二）主要建设规模及内容

本项目病房改造涉及面积为54346.35 ㎡，扩建建筑面积为18886.50㎡。改造后减少病床240张，扩建新增病床240张。

1.病房改造部分:涉及住院综合楼、9#住院楼、10#住院楼和1#住院楼。将住院综合楼84间4人间病房改为2人间病房、1间4人间病房改为3人间病房，改造后减少169张病床，同时对所有病房内墙面进行翻新修缮;将9#住院楼(旧内科住院楼)18间4人间病房改为3人间病房，改造后减少18张病床，同时加固主体，改造原有不合理布局，增加消防疏散楼梯，更新老旧设施:将10#住院楼(旧外科楼)33间4人间病房改为3人间病房改造后减少33 张病床，同时加固主体，改造原有不合理布局，增加消防疏散楼梯，更新老旧设施:将1#住院楼20间4人间病房改为3人间病房，改造后减少20张病床，同时加固主体，增加消防疏散楼梯，更新老旧设施。以上共计减少病床 240张。

2.扩建部分:在1#住院楼后面扩建1栋地上13层地下1层的康复中心大楼，建筑面积为18886.50㎡。设4层裙楼与1#住院楼衔接成整体，本栋共设置病床240张。项目建设请按照《中医医院建设标准》(建标106-2021)的有关规定执行。

主要建设内容包括:主体建筑工程、装修工程及配套给排水、电、暖、智能化系统、消防等工程。

（三）主要技术标准

康复中心大楼设地上13层地下1层，采用框剪结构，建筑结构安全等级为二级，设计工作年限为50年;地基基础设计等级为乙级;耐火等级为一级;地下室、屋面防水等级为Ⅰ级；抗震设防类别为重点设防类(乙类)。

项目总投资及资金来源

项目概算总投资14996.67万元，其中工程费用12676.23 万元，工程建设其他费用1606.31万元，预备费714.13万元。资金来源为申请中央资金及业主自筹等方式解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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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招标范围及质量要求

（一）招标范围：

1、施工阶段监理：依据施工合同、设计文件及相关规范，对工程质量、施工进度、工程投资、安全生产进行全过程控制；审核施工单位编制的施工组织设计、专项施工方案（尤其是病房改造涉及的隐蔽工程、特种设备安装等专项方案），并监督实施；监督施工单位严格按照设计图纸、施工规范及操作规程施工，对隐蔽工程、关键工序进行旁站监理，做好监理记录；审核工程材料、设备的质量证明文件，见证取样送检，禁止不合格材料、设备用于工程；协调建设单位、施工单位及相关单位的工作衔接，处理施工过程中的监理相关争议；审核工程进度款支付申请，出具监理审核意见；参与工程各节点验收、分部分项工程验收，提出监理意见。

2、保修阶段监理：按照施工合同及相关规定，负责工程保修阶段的监理工作；受理施工单位的保修申请，现场核查保修内容、范围及质量问题，监督施工单位按保修方案及时整改；验收保修工程质量，出具保修监理验收意见；整理归档保修阶段监理资料，配合建设单位完成保修阶段相关工作。

3、补充要求：负责监理资料的整理、归档，按招标人要求提交完整的监理规划、监理实施细则、监理日志、监理报告等成果资料；配合招标人完成工程竣工验收、竣工备案及相关审计工作，及时提供监理相关佐证资料。

（二）工程施工工期及监理服务周期：本项目工程施工总工期为18个月，监理服务周期覆盖施工阶段及保修阶段，自项目施工启动之日起至工程保修期满、保修工作验收合格、相关资料归档完毕止。
（三）质量要求：

1、资质要求：中标人需具备国家认可的工程监理相应资质，参与本项目的监理人员需具备相应的监理执业资格，且具有同类建筑工程（优先考虑医院病房改造类项目）监理经验，总监理工程师需具备相应执业资格及丰富的项目管理经验，确保监理服务专业性；

2、监理标准：施工阶段、保修阶段及其他相关监理服务，需严格符合并达到《建设工程监理规范》（GB/T50319-2013）、现行国家、省、市施工验收规范及质量检验标准的规定，确保工程质量达到合格标准，贴合医院病房改造项目的使用功能及安全要求；

3、工作质量：监理工作需秉持客观、公正、严谨、负责的原则，严格履行监理职责，监理记录完整、真实、准确，监理意见科学、合理，能够有效管控工程质量、进度、安全及投资风险；旁站监理、巡视检查等工作需符合规范要求，及时发现并制止施工中的违规操作、质量隐患，确保工程施工合规；

4、针对性要求：结合病房改造项目特点，对隐蔽工程、医疗专用设施安装、管线改造等关键环节，需强化监理管控，严格执行验收程序，确保施工质量符合医疗行业相关要求；

5、不合格处理：若因监理工作不到位、未履行监理职责，导致工程质量不合格、出现安全隐患或工期延误，中标人需承担相应责任，及时整改监理工作不足，配合招标人处理相关问题，并承担由此造成的损失；若监理成果不符合规范及招标人要求，需在规定时限内整改完善，直至符合要求。

三、其他要求


（一）保密要求

供应商应对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知悉的医院商业秘密、患者信息等予以保密，未经医院书面同意，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披露。

（二）售后服务要求 

1.配合医院进行设计文件的审查和审批工作，提供必要的解释和说明。 

2.配合医院开展后续相关招标工作，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与咨询服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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